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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汽车三包至少2年或5万公里
质检总局公布汽车退换货条件，同一产品累计修理超5次可换车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
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明确，
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内，
因产品质量问题每次修理
时间(包括等待修理备用件
时间)超过5日的，应当为消
费者提供备用车，或者给予
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

修理时间自消费者与
修理者确定修理之时起，至
完成修理之时止。一次修理
占用时间不足 24小时的，
以1日计。 据新华社

一些汽车行业专家提
醒，汽车三包政策要从今年
10月1日起开始实施，之前
的家用汽车产品并不能按
照新规享受服务，这是消费
者需要注意的一点。

据新华社

修理时间超5日

应提供备用车

格相关提醒

今年国庆前买的车

不享受三包新政

不是所有的汽车都能
享受三包待遇。汽车三包针
对的是家用汽车产品，也就
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
要而购买和使用的乘用车。
出租车、公用车、运营车均
不在汽车三包规定之内。

据《法制晚报》

公用车不在

三包范围内

综合新华社消息 15日，质检
总局公布《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
换、退货责任规定》。根据《规定》，
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限不低于3年
或者行驶里程60000公里，以先到
者为准；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
限不低于2年或者行驶里程50000
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家用汽车产
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销售者
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

《规定》明确，家用汽车产品自销

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
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以先到者
为准)，家用汽车产品出现转向系统
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
油泄漏，消费者选择更换或退货的，
销售者应当负责免费更换或退货。

在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
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消费者选
择更换或退货的，销售者应当负责
更换或退货：

(一)因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

进行了2次修理，严重安全性能故
障仍未排除或者又出现新的严重
安全性能故障的；

(二)发动机、变速器累计更换
2次后，或者发动机、变速器的同一
主要零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
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的；

(三)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
系统、前/后桥、车身的同一主要零
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后，
仍不能正常使用的；

此外，在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
效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修理时间
累计超过35日的，或者因同一产品
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5次的，消
费者可以凭三包凭证、购车发票，
由销售者负责更换。

家用汽车产品符合退货条件
的，销售者应当自消费者要求退货
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消费者出
具退车证明，并负责为消费者按发
票价格一次性退清货款。

汽车三包规定将于今年10月1
日起实施，从现在算起，近9个月的
超长“预热期”足见规定正式实施
的难度。相关人士透露，本次发布
的“三包”规定是总则，细则将在近
期发布。

从2002年12月算起，历经十年
多，汽车三包规定终于出台。

“《规定》的出台，历经400稿修
订，是为期最长，修订次数最多的
部门规章。”汽车业资深媒体人《品
质汽车》主编张炤虎表示。

十年多来，汽车三包始终处在
“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尴尬
境地。监管不明晰、基础检测机制

缺乏以及经销商和厂方权责不明
三大缺陷，是上述尴尬局面出现的
主要原因。

对于汽车三包规定来说，谁是
“裁判员”显得尤为重要，但就是在
这个问题上，由于目前国内汽车销
售，由工商、工信部、质检、商务、公
安等众多行政部门共同管理，对问
题车进行质量鉴定的第三方，到底
该由哪些部门负责，需要什么样的
资质等问题，因为监管部门众多迟
迟未得到明确。

除了裁判员难以明确，对于汽
车质量问题的检测，也是制约汽车
三包规定难产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目前我国建成投入使
用的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不仅数量少，检测内容也大都面向
企业和机构，且价格较高，单一零
部件的鉴定费可能就要十几万元。

最后，由于汽车身上有上万个
零部件，各自来自不同的供应商，
追溯质量源头的工作非常庞杂，一
旦实行“汽车三包”，对经销商和厂
家都有非常高的操作和执行要求。

另外，汽车行业知名专家贾新
光表示，在汽车消费上，国外的立
场首先是倾向于保护消费者，而不
是倾向于厂家，而中国的汽车三包
政策之所以很难出台就是因为考

虑到厂家的利益或者商家的利益。
“在中国要做到包退、包换、包

修，其中包退是最难实现的。汽车
三包规则不应当依赖于检测之类
的技术性规定，在美国，新车维修
超过四次可无条件退款。”贾新光
认为，“只有出台这样的规定，才能
保障消费者利益，并促使汽车生产
者改进技术，注重售后服务。”

分析认为，此次出台的“三包”
仅是部门规章，“不高于三万元罚
款”已是其处罚的最高上限。不过
也恰恰是因为部门规章，其修改难
度远低于法律条文，所以这份“三
包”规定还存在较大的修改空间。

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法规
一处处长李明刚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坦言：“之所以将汽车产品
纳入三包的专项立法，是考虑到
汽车产品技术复杂，消费者与生
产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
个体比较分

散，消费者在处理三包的过程
中，容易处于劣势、弱势。”

家用汽车产品三包责任发
生争议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
协商解决；可以依法向各级消费
者权益保护组织等第三方社会

中介机构请求调

解解决；可以依法向质量技术监
督部门等有关行政部门申诉进
行处理。

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
者协商、调解无法达成一致的，可
以根据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依
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据新华社

出现争议可通过

四种途径解决

监监管管不不明明晰晰 检检测测机机构构缺缺失失 立立场场倾倾向向厂厂商商

汽车三包历经十年多才出台
本报记者 崔滨

《汽车三包规定》的出台，无疑让在与
汽车厂商对话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车主

们，有了长出一口气的机会。不过，对销售者处
罚力度较轻、维权举证成本较高的问题，依然让不

少车主心里犯嘀咕。
“规定上说对于不执行三包的汽车企业，仅仅最

高处罚3万块钱。可3万块钱连辆像样的车都买不到，汽
车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了。”曾经从事过律师职业的张元

鑫告诉记者。
而且，让很多车主犯愁的是，即便有了

三包规定，想要依据这一法规进

行维权，所要花费的精力和成本也不
小。

根据汽车三包规定细则，如果车主和
汽车厂商出现三包责任争议，必须将故障车辆
送交省级以上质检部门的技术咨询人员专家库
或者实验室，由他们为争议处理提供技术检测和
咨询。

“现在是谁主张谁举证，对于送检和咨询判定这
些环节，其中肯定是车主占主导，而这其中的耗时费

力，也主要由消费者承担。”张元鑫分析。
本报记者 崔滨

车主质疑处罚力度太低

“汽车三包实施后，会不会对自主
品牌汽车带来冲击？”采访中很多人表达
了这种担忧。汽车行业知名专家贾新光表
示，这种担忧其实没必要。尽管当前自主品牌
在一些方面与国外及合资品牌存在差距，但还
是以一些小零件为主，一般达不到退换的程
度，且自主车生产工艺也在不断提升。

汽车退货，发生的税费怎么办？《规定》
仅明确，家用汽车产品更换或者退货的，

发生的税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如何执行，还有待明确。上汽集团

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蒋峻说，税
费、购置费、上牌费等等，最

好有一个窗口一下子能
够办理完。

据新华社

汽车三包规定的出台，对于汽车经
销商的售后服务，提出了更多更为细致

的要求。记者15日采访了解到，不少车主
其实已经开始“应对”。“现在市场比较清淡，

除了降价促销，我们经销商自己加推一些售后
服务上的优惠，也是吸引客户的重要营销手
段。”省城上海通用汽车销售顾问说。

不过，汽车三包规定的出台，也让部分
经销商“压力山大”，比如汽车三包规定，
因产品质量问题每次修理时间超过5

天的，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备用车。记
者了解到，目前省城除了部分
高档车型经销商提供代用
车外，大部分经销商没
有这一服务。

本报记者
崔滨

自主车受冲击？ 经销商压力大

销售者依照规定承担
三包责任后，属于生产者的
责任或者属于其他经营者
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
产者、其他经营者追偿。

《规定》明确，行政处罚，
由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等部门在职权范围内依法
实施，并将违法行为记入质
量信用档案。 据新华社

不承担三包

记入信用档案

格头条链接

● 2002年 12月，中
国消费者协会正式给各
地消协下发通知，要求
就汽车三包的规定草案
提出修改意见。

● 2 0 0 4 年 1 2 月 2 3

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
换、退货责任规定 ( 草
案 )》，并向社会征求意
见。

●2011年9月20日，
国家质检总局依法起草
了《家用汽车产品修理、
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征
求意见稿 )》，并公开向
社会征求意见。

●2011年10月26日，
国家质检总局召开听证
会，对《家用汽车产品修
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
(征求意见稿)》进行听证。

●2012年1月16日，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第
二次征求意见稿。

据《法制晚报》

格相关新闻

三包规定

三次征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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